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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 七 十 條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通知各黨團書面

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該院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但院會說明

人更換黨團時，則由原所屬黨團另指派協商主席。 

各黨團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委員

時，不在此限。 

依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之委員，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以書面簽名推派二

人列席協商說明。 

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全程錄影、錄音、記錄。協商過程之全程

紀錄與協商結論均應刊登公報。 

前項協商之錄影，應於國會頻道、立法院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即時播出，且

逐步提供同步聽打或手語翻譯等無障礙資訊服務。 

協商結論如與審查會之決議或原提案條文有明顯差異時，應由提出修正之黨團或

提案委員，以書面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 

四、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 

第六條之一  本會會議實況，應全程錄影、錄音及轉播。轉播應逐步提供同步聽打或手語翻譯等

無障礙資訊服務。 

本會會議經過及決議，應列書面紀錄，刊登公報。 

五、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 七 條  本會開會時，議事處處長應列席，必要時，得邀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列席。 

本會會議實況，應全程錄影、錄音及轉播。轉播應逐步提供同步聽打或手語翻譯

等無障礙資訊服務。 

本會會議經過及決議，應列書面紀錄，刊登公報。 

六、立法院議事規則刪除第二十一條條文草案： 

第二十一條  （刪除） 

七、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二十二條  本院會議開會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但舉行質詢時，延長至排定委員質詢結

束為止。 

已屆上午九時，不足法定人數，主席得延長之，延長兩次，仍不足法定人數時，

主席即宣告延會。 

主席：我們上次會議討論到人事同意權，現在繼續處理人事同意權的部分。現有民進黨黨團擬具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另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李俊俋等 24 人皆擬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關於同意權部分的草案，這部分在 5 月 23 日本會期第 26 次會議決議，時代

力量黨團提案第三十條之一不予採納，現在接續討論其餘的條文。 

現有段委員宜康等所提修正動議，共有 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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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十九條  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

第二項或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審

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立法院依法律規定行使前項規定以外之人事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相關委員

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出席，並

經超過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前二項全院委員會或相關委員會之審查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 

提案人：段宜康  周春米  顧立雄  尤美女 

2、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二十九條之一  被提名人之學歷、經歷、財產、稅務、刑案紀錄表及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

，應由提名機關於提名後七日內提供立法院參考。 

立法院各黨團或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得以書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復與其資格及

適任性有關之問題並提出相關之資料；被提名人之準備時間，不得少於十日。 

除有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得拒絕證言之事項外

，被提名人應據實為完全陳述，並提供相關資料，不得隱匿或虛偽陳述。 

第二十九條之二  委員會於擬具審查報告前，應舉行公聽會，邀請政府人員、相關學者專家、公

民團體或社會公正人士表示意見。 

公聽會之紀錄及提出之相關資料，委員會於審查報告中應予斟酌，並作為該

報告之附件。 

第 三 十 條  委員會應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由立法院轉請

提名機關通知被提名人分開或一併列席說明與答詢。 

第三十一條  同意權行使之結果，由立法院回復提名機關。如被提名人未獲同意，提名機關應另

提他人送請立法院同意。 

提案人：段宜康  顧立雄  蔡易餘  周春米 

主席：請問各位，對修正動議第 1 案有無異議？ 

林委員為洲：有關同意權都改為記名投票一事，請大家再思考一下，像之前 NCC 才投過票，其實

大家都知道，彭文正教授針對某位 NCC 委員很有意見，他當然也有告訴我。我的意思是，我不

一定認為彭文正教授所講的就比較有道理，但是顯然是有爭議的，針對那位 NCC 的委員。如果

都變成記名投票，其實我們預先都看得到結果，就是即使有爭議，也很難有不同意見，因為要

記名會有壓力，尤其是政黨的意志一定會被貫徹，所以改成記名投票是不是更符合當時所設計

行政單位提出人選再交由立法單位行使審查同意權的監督和制衡目的？當時行政機關提出人選

，由立法機關審查以及行使同意權，這個目的是什麼？目的是為了要監督行政機關，以達到制

衡的目的，也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 check balance 精神。但是，全部改成記名投票是不是反而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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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當時設計的目的？那麼立法院真的變成只是行政機關的程序，就是我們常講立法院變成立

法局，就是一定會貫徹。所以，請大家是否再思考，這跟院長、副院長的投票採記名投票是不

一樣的意義，我是被說服了，當時院長、副院長改成記名投票，我認為院長、副院長採記名投

票可以杜絕一些弊病，院長、副院長是在院內主持會議，而不具行政跟立法之間監督制衡的意

義，所以我是支持院長、副院長的記名投票，但是這個行使同意權如果違反當時憲政設計上行

政和立法彼此監督制衡，那麼對於改成記名投票是否恰當，我是質疑的，所以我基本上是反對

。 

顧委員立雄：上次好像有提到第二十九條只規範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部分，所以中央選舉委

員會、公平會和 NCC 就沒有規範在裡面，至於理由是什麼…… 

尤委員美女：是否全部都改成記名投票，我認為這個可以再討論。 

主席：我表達個人的意見，就剛才林委員的意見，坦白說，站在民進黨的立場，過去在少數黨的時

候就主張關於同意權要記名投票，並不是因為現在立法院席次的變化，如果我們對於院長副院

長的選舉都記名的話，因為同意權的行使本來就是一種對行使職權的負責表現，針對林委員方

才舉的例子，其實我們對個別的被提名人都有審查的機會，也會舉行公聽會，無論是透過委員

表達、公聽會表達或在媒體上披露，都會達到提出質疑及審查的效果，所以當走到最後要投票

的程序時，坦白說，這並不是誰提出的問題，而是時機的問題，所以個別意見為何沒有得到特

別的重視或支持，因為是在投票前才提出這樣的問題，依據立法院的規定，其實並非沒有機會

作個人審查，而且如果院長及副院長的選舉採記名投票，應該是負責強度相對更強的同意權，

因此，我認為沒有理由不用記名投票來處理。請問林委員是否堅持你的意見，我們要處理嗎？ 

林委員為洲：我覺得還可以再討論。 

主席：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因為如果這條保留，我們無法繼續往下走。 

林委員為洲：那就將我的意見列入紀錄。 

主席：好，將林委員的意見列入會議紀錄，第二十九條就依修正動議 1 修正通過。 

處理修正動議 2。 

修正動議 2 是上次請法制局整理出來的，增列了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三十

條及第三十一條的修正版本。提醒各位一下，如果這個修正動議通過的話，第二十九條之一、

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的其他版本就不予處理，所以如果各位看過後有任何

問題或意見，請舉手發言。 

尤委員美女：主席，有關第二十九條，民進黨黨團提案的第三項要不要加進來？ 

主席：尤委員指的是修正動議還是民進黨黨團提案？第二十九條沒有第三項啊？ 

尤委員美女：是第二項的後段。 

主席：你是說要放到哪裡？ 

尤委員美女：沒關係，似乎已經放在修正動議第二十九條之二中了。 

高局長百祥：針對委員剛剛提到的民進黨黨團提案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在修正動議第二十九條之二

中已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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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為洲：審查的時間不太一樣，一個是不得少於一個月…… 

顧委員立雄：前面已經有了。 

林委員為洲：所以剛剛已經處理了，了解。 

顧委員立雄：現在回想起來，應該就是按照上次討論的結果整理出來的？ 

主席：是按照上次討論的結果。請問各位，對修正動議 2 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增列第二十九

條之一、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依修正動議修正通過。請在場的委員補簽。 

尤委員美女：我要加入修正動議 2 的連署。 

主席：我們請在場的委員都簽名。 

再看到第 8 頁，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四章之一副總統之補選。關於副總統補選的部分，因為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的是副總統的補選，由總統提名，立法院來補選，但看起來國民黨黨團的提

案是處理補選的程序，能否請法制局說明一下？ 

高局長百祥：副總統的補選是訂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而其他憲政機關的人事同意權是訂

在第七條第二項，一個是同意權，一個是補選，簡單來說，同意權部分是透過總統提名、立法

院同意，雙重賦予直接民意機關，讓憲政機關的成員得以產生，所以它是一個同意權的行使。

至於總統和副總統部分，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憲法之規定，總統和副總統是直接民選

的，只是當副總統缺位時必須要補選，所以憲法增修條文中特別有補選的規定，然而「補選」

的用字、用語與「同意」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基本上它算是透過立法院民選民意代表來間接選

舉出來，而不是利用直選的方式，這是憲法特別明定的，所以「補選」和「同意」在性質上有

一點差別。 

自從憲法增修條文訂完總統補選之規定後，原先是賦予國民大會來進行副總統缺位的補選，

修憲之後才將國民大會的職掌再移給立法院。其實當初國民大會就有訂國民大會補選副總統辦

法，這次因為有黨團提案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增列第四章之一有關副總統補選的章節，作為

完備立法院職權的一環。至於章節的安排是要排在同意權之前還是之後，讓它跟同意權有所不

同，以作區隔，所以不論章節部分要怎麼處理，還是要維持在這裡，都是可以的。 

主席：如果副總統缺位，總統要提名人選讓立法院選舉，這個人是候選人，不是被同意人，請問總

統是否可以提名 2 到 3 名候選人？ 

高局長百祥：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現在總統、副總統是搭配

成一組，有的是透過人民連署，民眾連署時只能連署一組，而政黨在推薦候選人時，政黨也只

能推薦一組，因此，按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法理來看，既然推薦人都只能推薦一組，換

言之，將來副總統補選時，總統作為提名人，應該也只能提名 1 位，不能提名 2 位，這是立法

政策上設計的問題。如果在立法形成副總統補選時，我們允許總統提名多位候選人的話，後續

的條文就要配合修正，但是從總統、副總統只能提名一組的概念來看，在法制上我們建議是提

名一位，至於是否要在法條上特別明定，這就要看委員的意見，因為副總統地位崇隆，如果不

明定，讓總統提名 2 位給立法院選舉的話，其投票方式也必須做相應的改變。 

主席：請問各位的意見？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為洲：國民黨黨團提案比較不同的是門檻較高，就是要達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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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的方式，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為當選。簡單來說，國民

黨黨團版本比其他黨團版本的門檻要高一點，我覺得這還滿恰當的，雖然看起來很奇怪，因為

原來副總統是民選的，缺額之後竟然變成由立法院來選，這的確很奇怪，但似乎也沒有其他方

法，難道要重新補選副總統嗎？大家可以討論看看是否有其他更妥適的方法，因為副總統候選

人在大選時，並非像縣長、副縣長的概念一樣是搭配的，他本身就是候選人之一，所以一定要

有個機制，而不是由總統自行找一位候選人來搭配即可，這一定是不行的。至於要用怎麼樣的

方式，我想大家還可以討論一下，不過如果真的要經過立法院同意，當然門檻要更高，這樣才

符合原本民選的原則。 

主席：我的看法和林委員比較不同，因為在直選時並沒有設計任何門檻，以現在的狀況來看，假設

副總統缺位，根據國民黨黨團的提案，只要國民黨黨團抵制的話，總統大概永遠無法提名副總

統人選，就是會過不了，我覺得這會變成一個憲政的風暴、政治上極大的衝突。當然副總統缺

位的可能性很低，我們也不希望發生這樣的狀況，但無論由哪一個政黨執政，理論上都有可能

會遇到這樣的狀況，包括如果未來是由國民黨執政的話。因此，我們在處理這個法條或制度時

，應該要避免形成這種嚴重對立的狀況，因為依照這個設計，只要三分之一的委員不出席，他

們也不用表達意見，只要人不來，投票就一定投不成，所以這是一個問題。當然國民黨黨團看

到問題而訂了相關條文，這確實是有必要，但在訂門檻的部分，我也不曉得這個選舉要怎麼選

，這不是同意權，且只能有一名候選人，所以只能選擇投他一票或是投廢票，這樣選舉就變成

形式化。 

但是當副總統缺位時，提名人選本來就是總統的權利，我覺得不論是國會的選舉或行使同意

權，其實都是一個形式，因為總統沒有實質的實權，他只是一個憲政機關，在憲法上並沒有實

際的權力，而副總統更不用說，副總統也不是憲政機關，針對只有備位功能的職務，我們用這

麼高的規格，甚至可能引起極嚴重的政治衝突，這部分可能要請國民黨同仁好好思考一下。至

於什麼叫做補選？這部分可能要回到憲法上去處理，或只能針對何謂補選的制度作程序上的規

定。 

顧委員立雄：原來憲法的規定是不是看不到總統或副總統缺位時需由立法院或國民大會補選的概念

？一開始設計時，有這樣的概念存在嗎？因為看起來都在講缺位或不能視事時的順位問題。 

許委員淑華：我覺得今天是在討論法條，不要又落在藍綠之間。其實是因為國民黨看到這樣的問題

，且過去也沒有相關的條文，所以我們才覺得有檢討的必要，但即使現在是你們執政，國民黨

也未必會統統投廢票，我想應該不要做這樣的論述，至於要如何檢討，相信大家可以提供更多

的意見。請問法制局，目前憲法上是否需要訂定這樣的法條，或是怎麼做會比較恰當？ 

高局長百祥：因為這是憲法特別明定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規定，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

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當然這種情形不太容易發生，但假設副總統在總統任期內有缺位的情

形，總統就必須依照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在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並由立法院補選。如果現

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沒有訂定副總統補選的章節，當憲法事實發生後，勢必要透過國會的自

律。依照大法官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在不違背憲法的情形下，國會可以依照自行訂定的議事



 

 379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62 期 委員會紀錄

規範來處理相關的國會職權事項。換言之，如果我們有訂法律的話，當然就先預定好一些程序

方面的規定，如果沒有訂法律，又真的發生副總統必須補選的情形時，立法院可以視當時狀況

趕快作一些議事規範，這個議事規範並不強調成文或不成文，依照大法官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

，只要是透過委員提案、黨團提案或朝野協商的方式來決定相關補選程序該如何進行，這在憲

法上都是被允准的，如果有訂法律的話當然會更好，就好像國情報告目前都還沒有發生，可是

在我們的職權行使法就有相關的一個章節，但實際執行上如果這些條文有所不足，當然還是要

透過相關的議事規範加以補充。 

主席：謝謝局長的說明，請問各位還有什麼意見？ 

顧委員立雄：相關條文的設計，是不是應該朝向選舉去設計？到底還有沒有交委員會審查這個概念

？這是不是一種選舉，要不要符合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為

之？不知道法制局對這一點的意見如何。 

林委員為洲：如果定位為選舉，就會有這個限制。 

主席：跟許委員說明一下，我不是假設國民黨一定會杯葛，因為以後也有可能國民黨在立法院是多

數，但不到三分之一。坦白講，關於副總統這個位置，我們都知道他在憲法上是沒有職權、沒

有權力，他只是備位；為了一個備位的副元首，我們要讓他來立法院報告，接受質詢，再設定

高門檻來行使選舉，這個即便現在不發生，未來不論哪個黨執政，可能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請各位再斟酌。 

許委員淑華：可能我們提出的不是很完整，但還是可以再討論。 

主席：在場同仁可否同意這部分就先保留，大家再想一下，好不好？因為這是增列一個第四章之一

，我們再想一下，今天會回頭再處理。 

許委員淑華：我還是朝向應該明定出來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再請法制局提供一些書面給我們參考，

這樣會不會比較適當？然後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 

尤委員美女：這裡能不能有一個思考點？就像剛才主席所說的，當我們在選總統、副總統時，其實

是選一組人，並沒有就總統、副總統個別去投票，所以這裡原則上是尊重總統的搭檔，他會找

一個副手，二人成為一組，是搭檔的概念。今天副總統出缺，由總統提名，當然也是要讓他找

他的搭檔，原則上是要尊重總統的意願，所以這裡需不需要設高門檻，讓立法院把他否決掉？

我覺得是不需要的。這裡之所以要經過立法院補選，是說程序一定要完備，不能讓總統提名後

就這樣通過了，所以立法院等於是把這個程序完備，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是不需要高門檻的，

請各位再思考看看。 

主席：請法制局就各位委員的意見斟酌提出建議。 

高局長百祥：我這裡有一個想法，因為這是補選，而總統副總統選罷法規定，總統與副總統是一組

，直接民選；現在憲法規定副總統缺位時，由立法院補選，這個「補選」跟「選舉」在用字上

有所不同，就如同我剛才所講，由立法院這樣的民意機構透過間接選舉方式去補充副總統的缺

位，這是憲法明定的，但有一些性質還是會套用選舉的概念，而不單單只是同意的概念。現在

的總統副總統選罷法裡面也有明文規定，針對副總統補選的相關條文共有兩條，一條是規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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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缺位時，總統必須於 3 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另外一條是規定副總統經過立法院補選，當選

後 20 日內必須宣誓就職，這都是在總統副總統選罷法之中的條文規定。因為選罷法的主管機關

有內政部與中選會，將來我們審第四章之一時，這兩個機關可能也要叫來一併表示意見，因為

有關整個選務工作的進行及補選的內容，將來在實務上要如何與他們搭配或是有些實務意見要

如何採用之類的，這些都要考慮。 

剛剛講到門檻問題，在美國部分，副總統補選的門檻是用一般門檻，但過去我們國民大會在

補選副總統的一個國民大會辦法中，就是用高門檻，所以國民黨依照之前國民大會那個理路下

來，是採用高門檻。至於究竟要用一般門檻還是高門檻，這屬於立法上我們要注意的問題，因

為副總統地位崇隆，要設法在政治和諧之下加以產生。 

另外，這次國民黨的設計裡，提到副總統的咨文送來之後，我們會在全院委員會審查副總統

的資格，並且會請被提名的候選人來到全院委員會接受詢答。但如果這是選舉性質，理論上，

資格部分是中選會在審查，他們不會叫他來詢問，只要審查完畢，資格符合，選舉公告一出來

，就投票了，會有發表政見的問題，而不會有備詢的問題，所以到全院委員會列席詢答又有點

偏向同意權的設計，我們應該拿捏的分寸到底是偏於同意，還是偏於選舉？畢竟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規定的是「補選」，既不是選舉，也不是同意，這整個立法政策在程序上要如何搭配，是

我們所有人要仔細去想的。關於相關問題，將來主管機關出來之後，我們都會一起提供給委員

參考。 

主席：我們再研究一下，好不好？ 

林委員為洲：要找中選會呀！ 

主席：各位看列席的名單，這次中選會列席的是人事室主任，內政部是人團司，也不是選政的主管

單位。 

尤委員美女：要請憲法學者來開一下公聽會。 

主席：其實這個問題沒有那麼複雜，我不知道當初為什麼做這樣的設計，就是總統提名一個候選人

，沒有兩個，只有一個，送進立法院來選舉，我們只能就這個候選人去投票，如果是如同一般

大選的話，選票上就只有一個人頭，上面一個圈圈，你拿著戳記要蓋在格子裡，如果打一個叉

就變成廢票，所以只有廢票、不投票及有效票這三種結果，除非你訂定一個門檻，否則他一定

會通過，只要一票就當選了，會變成這樣的結果。我是認為雖然有爭議，但邏輯是滿清楚的，

也就是說，總統提名的副手補選人選，立法院大概會通過，這樣憲政運作也會比較平順，如果

把它解釋為同意權，當然就會有後續的事情發生。到底要不要開公聽會？大家再想一下好了，

請法制局提出意見，內政部、中選會回去後，請把今天的爭議說明一下，我們會另外邀請相關

的主政單位來說明，相關黨團如果要提出修正動議，也非常歡迎。國民黨提案第四章之一部分

先保留。 

修正動議 2 部分，許委員淑華、尤委員美女、林委員為洲及許委員毓仁加入連署。 

現在處理程序委員會功能檢討部分，總共有 5 個案子。其他委員會的組織規程因牽涉組織調

整，另行處理。 


